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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第一部分 不動產估價（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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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48條

1.成本法，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

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

方法。

2.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

3.建物估價以求取重建成本為原則。但建物使用之材料目前已無

生產或施工方法已改變者，得採重置成本替代之。

4.重建成本，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類似之建材標準、設計、

配置及施工品質，於價格日期重新複製建築所需之成本。

5.重置成本，指與勘估標的相同效用之建物，以現代建材標準、

設計及配置，於價格日期建築所需之成本。



「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曹源龍建築師

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49條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料。

二、現況勘察。

三、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工費。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六、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八、計算成本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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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0條

成本法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料外，另得視需要申請及

蒐集下列土地及建物所需資料：

一、土地開發及建築構想計畫書。

二、設計圖說。

三、相關許可或執照。

四、施工計畫書。

五、竣工圖。

六、使用執照。

七、登記（簿）謄本或建物平面位置圖。



「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曹源龍建築師

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1條

成本法估價應蒐集與勘估標的同一供需圈內之下列資料：

一、各項施工材料、人工之價格水準。

二、營造、施工、規劃、設計、廣告、銷售、管理及稅捐等費

用資料。

三、資本利率。

四、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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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2條

1.勘估標的之總成本應包括之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如下：

一、營造或施工費。

二、規劃設計費。

三、廣告費、銷售費。

四、管理費。

五、稅捐及其他負擔。

六、資本利息。

七、開發或建築利潤。

2.前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總成本應加計價格日
期當時之土地價格。

3.總成本各項計算過程應核實填寫於成本價格計算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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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3條

勘估標的之營造或施工費，項目如下：

一、直接材料費。

二、直接人工費。

三、間接材料費。

四、間接人工費。

五、管理費。

六、稅捐。

七、資本利息。

八、營造或施工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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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4條

勘估標的之營造或施工費，得按下列方法擇一求取之：

一、直接法：指就勘估標的之構成部分或全體，調查

其使用材料之種別、品級、數量及所需勞力種別、

時間等，並以勘估標的所在地區於價格日期之各種

單價為基礎，計算其營造或施工費。

二、間接法：指就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區或類似地區

中選擇與勘估標的類似之比較標的或標準建物，經

比較與勘估標的營造或施工費之條件差異並作價格

調整，以求取勘估標的營造或施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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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5條

直接法分為下列二種：

一、淨計法：指就勘估標的所需要各種建築材料及人工之數量，

逐一乘以價格日期當時該建築材料之單價及人工工資，並加

計管理費、稅捐、資本利息及利潤。

二、單位工程法：係以建築細部工程之各項目單價乘以該工程

施工數量，並合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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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6條

1.間接法分為下列二種：

一、工程造價比較法：指按工程概算項目逐項比較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或

標準建物之差異，並依工程價格及工程數量比率進行調整，以求取勘

估標的營造或施工費。

二、單位面積(或體積)比較法：指以類似勘估標的之比較標的或標準建物

之單位面積(或體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為基礎，經比較並調整價格後，

乘以勘估標的之面積(或體積)總數，以求取勘估標的營造或施工費。

2.前項所稱標準建物，指按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所營造或施工之建物。

3.前項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應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

聯會)按不同主體構造種類及地區公告之。未公告前，應依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發布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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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7條

勘估標的為建物時，規劃設計費按內政部所定建築師酬金標準

表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布之建造執照工程造價表計算之，

或按實際營造施工費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推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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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8條

1.勘估標的之資本利息應依分期投入資本數額及資本使用

年數，按自有資金與借貸資金分別計息，其自有資金與

借貸資金比例，應依銀行一般放款成數定之。

2.前項資本利息之計算，應按營造施工費、規劃設計費、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捐及其他負擔之合計額乘

以利率計算。

3.第一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前項合計額應另

加計土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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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59條

資金中自有資金之計息利率應不高於一年期定存利率且

不低於活存利率；借款則以銀行短期放款利率計息；預

售收入之資金應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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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0條

1.勘估標的之開發或建築利潤應視工程規模、開發年數與經濟景氣

等因素，按營造或施工費、規劃設計費、廣告費、銷售費、管理

費、資本利息、稅捐及其他負擔之合計額乘以適當利潤率計算之。

2.前項利潤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未公告前依營造或建築業之平

均經營利潤率為準，並得依開發或建物形態之不同，考量經營風

險及開發或建築工期之長短酌予調整之。

3.前項建築工期指自申請建造執照開始至建築完成達到可交屋使用

為止無間斷所需之時間。

4.第一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合計額應另加計土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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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1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成本乘以相關費率計

算，相關費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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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2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捐及開發或建築利潤，視勘估標

的之性質，於成本估價時得不予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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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3條

1.未完工之建物應依實際完成部分估價，或以標準建物之營造

或施工費標準表為基礎，參考建物工程進度營造費用比例表

估算之。

2.前項建物工程進度營造費用比例表，由全聯會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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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4條

因特殊狀況致土地或建物投資無法產生相對正常報酬之成本，

於成本估價時得不予計入或於折舊中扣除，並應於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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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5條

1.建物折舊額計算應以經濟耐用年數為主，必要時得以物理耐
用年數計算。

2.經濟耐用年數指建物因功能或效益衰退至不值得使用所經歷
之年數。

3.物理耐用年數指建物因自然耗損或外力破壞至結構脆弱而不
堪使用所經歷之年數。

4.建物之經歷年數大於其經濟耐用年數時，應重新調整經濟耐
用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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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6條

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由全聯會依建物之經濟功能及使用效益，

按不同主體構造種類及地區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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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7條

1.建物之殘餘價格率應由全聯會公告之，並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

2.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於計算折舊時不予提列。

3.第一項所稱殘餘價格率，指建物於經濟耐用年數屆滿後，其所賸餘

之結構材料及內部設備仍能於市場上出售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

率。

4.依第一項殘餘價格率計算建物殘餘價格時，應考量建物耐用年數終

止後所需清理或清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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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8條

1.建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應視建物特性及市場動態，選擇屬於

等速折舊、初期加速折舊或初期減速折舊路徑之折舊方法。

2.建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除考量物理與功能因素外，並得按個

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因素，觀察維修

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賸餘經濟耐用年數，加計已經歷年數，

求算耐用年數，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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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69條

1.成本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土地價格＝土地總成本。

二、建物成本價格＝建物總成本—建物累積折舊額。

三、房地成本價格＝土地價格＋建物成本價格。

2.前項土地價格之求取有困難者，得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之，

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土地價格者，

並需考量土地部分之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捐、資本

利息及利潤之合理性。

3.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土地價格，得考量已投入土地開發改良因

時間經過造成之減損，並於土地總成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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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0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度進行開發與

改良所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

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

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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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1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程序如下：

一、確定土地開發內容及預期開發時間。

二、調查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並蒐集市場行情等資料。

三、現況勘察並進行環境發展程度之調查及分析。

四、估算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面積。

五、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

六、估算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

七、選擇適當之利潤率及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八、計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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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2條

依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料

外，另得視需要蒐集下列土地及建物所需資料：

一、開發構想計畫書。

二、建築設計圖說或土地規劃配置圖說。

三、建照申請書或建造執照。

四、營造或施工費資料。

五、規劃、設計、廣告、銷售、管理及稅捐等費用資料。

六、資本利率。

七、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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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3條

現況勘察與環境發展程度之調查及分析包括下列事項：

一、調查影響總銷售金額、成本及費用等因素。

二、確認勘估標的之工程進度、施工及環境狀況並攝製

必要照片或影像檔。

三、市場交易資料之蒐集、調查。

四、週遭環境土地建物及公共設施開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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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4條

1.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面積應依下列原則估算之：

一、依建造執照及建築設計圖說或土地開發許可文件及規劃

配置圖計算之面積。

二、未取得建造執照或土地開發許可文件時應按相關法令規

定下最有效使用之狀況，根據土地之地形、地勢並參酌當

地市場狀況等因素估算其可銷售面積。

2.前項可銷售面積之計算過程應詳列計算式以便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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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5條

1.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金額應按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

地或建物面積乘以推定之銷售單價計算之。

2.可銷售面積中之各部分銷售單價不同時，應詳列各部分面積

及適用之單價。

3.前項銷售單價應考量價格日期當時銷售可實現之價值，以比

較法或收益法求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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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築開發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項目如下：

一、直接成本：營造或施工費。

二、間接成本，其內容如下：

（一）規劃設計費。

（二）廣告費、銷售費。

（三）管理費。

（四）稅捐及其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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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7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銷售金額乘以

相關費率計算，相關費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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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8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規劃設計費與利潤率應依第五十七條

及第六十條規定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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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79條

1.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資本利息綜合利率，應依第五十八條及第

五十九條規定計算資本利息年利率，並參考下列公式計算之：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資本利息年利率×（土地價值比率＋建

物價值比率×1／2）×開發年數。

2.勘估標的資本利息負擔特殊，或土地取得未立即營造施工者，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得再就前項規定之二分之一部分調整計算，

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3.第一項建物價值比率之建物價值，得以營造施工費加計規劃

設計費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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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80條

開發年數之估計應自價格日期起至開發完成為止無間斷

所需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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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81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V＝S÷（1＋R）÷（1＋i）－（C＋M）

其中：

V ：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S ：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金額。

R ：適當之利潤率。

C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直接成本。

M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

i ：開發或建築所需總成本之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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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價方法成本法 第82條

全聯會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

三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公告之資

料，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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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第二部分 不動產估價（成本法）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四號公報



「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曹源龍建築師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



「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曹源龍建築師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

第四號公報內容包括：

一、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

二、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費率

三、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

四、建物殘餘價格率

五、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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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以下簡稱本標準表)相關說明事項如下：

1、本標準表適用之面積，已辦理登記者，以登記之面積為準。

如係尚未辦理登記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七條、第

七十四條規定估算其可銷售面積。

2、本標準表，適用於主要用途為辦公室、住宅、工廠(廠房)、

倉庫使用標的之重建成本。重置成本可參考本標準表酌予

調整。建築物用途屬旅館、飯店、餐廳、遊樂場所、大型

商場、電視臺、醫院、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其他公共

建築物，本會將另訂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公告之。未公告

前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布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

價表為準、或參酌本標準表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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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報中住宅及辦公用途建物主體結構區分為鋼筋混凝土

造及加強磚造等造價水準；工業廠房用則區分為加強磚造、

鋼筋混凝土、鋼架造等造價水準。如因用途不同以致樓板

之荷重、樑柱之強度或隔間及基本設備之數量差異，應依

其差異經比較後調整其價格。

4、本標準表中鋼筋混凝土造之住宅、辦公室建物，以各直轄

市、縣（市）當地新建建物平均房價水準判定營造或施工

費標準。平均房價水準指建物二層以上之平均房價，若為

透天產品則指全棟建物之平均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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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標準表依樓層數定上、下限值範圍。住宅、辦
公室建物若為鋼骨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得按

本標準表鋼筋混凝土造之單價，考量鋼骨鋼筋混
凝土造或鋼骨造相對全棟建物之樓層數情況，每
坪加計 20,000~55,000 元；鋼骨廠房以鋼筋混凝土

造為基準進行加價調整；非本標準表所定建築結
構者，得敘明理由，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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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標準表中，地上五層以下建物無地下樓層；地上六層至
十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一層；地上十一層至十五層建物，
其地下樓層為二層；地上十六層至二十五層建物，其地下
樓層為三層；地上二十六層至四十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
四層。其增(減)之地下樓層部分，以各增(減)樓層之實際面
積，按本標準表之單價，依下表計算之：

增(減)樓層數 造價增(減)調整幅度

增(減)第一層部分 就該層部分增(減)不超過 30%

增(減)第二層部分 就該層部分增(減)不超過 40%

增(減)第三層部分 就該層部分增(減)不超過 50%

增(減)第四層以上部分 就該層部分增(減)不超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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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標準表建物樓層高度，一樓部分以三‧六公尺(鋼
架造則為六公尺)、其餘樓層以三‧二公尺(鋼架造則為
四‧五公尺)為標準高度，建物之各層高度超過或低於
標準達○‧五公尺者，為超高或偏低，其單價應照本表
單價酌予提高或降低，其超出部分，以每十公分為一
單位，調整標準單價百分之一，未達十公分者不計。

8、本標準表地下室均非以連續壁構造施工，如係以連
續壁方式處理者，經敘明理由後，得按本標準表之單
價，每坪加 13,000 元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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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五層樓(含)以下之建築如有裝設昇降設備，估價師得

參考增設昇降設備所增加之費用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之數

額調整之。

10、本公報所稱建物主體結構係指地面層以上之建築物結

構。同一建築基地或同一建築執照之建物主體有兩種以

上構造時，其單價應按其構造比例及本標準表單價加權

計算之。同一建築基地或同一建築執照之建物分屬兩種

以上不同樓層時，其單價應按各部分所佔樓地板面積比

例及個別單價加權計算之。同一幢建物以最高樓層者計

算；不同幢建物者，依其不同構造別、樓層別分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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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標準表，所列單位面積造價均包含施工者之直
接材料費、直接人工費、間接材料費、間接人工費、

管理費、稅捐、資本利息、營造或施工利潤。

12、本標準表之單價，已反應建物之結構、機電與裝
修成本。機電設備與裝修成本有關之建材、設計與

設備均須符合當地房價等級之水準，建材、設計與
設備等特殊者，得敘明理由，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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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勘估建物有下列特殊情形者，得由不動產估價師參酌其施工
成本或委託者提供之相關資料，視情況列計之，並於估價報告
書敘明：

增設減震、隔震、制震或免震設備。
興建綠建築、智慧建築標章建物。
施作特殊外牆建材及型式。
基地地形特殊需增加施作成本。
基地臨路條件影響施工動線。
基地鄰房影響施工作業。
施作特殊地質改善工程。
特殊之庭園景觀、造景及開放空間之綠美化工程費用。
採逆打工法進行施工。
新增其他特殊設備。

前項適用於成本法時請考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六十四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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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標準表單價之物價基期為民國 110 年 7 月，不動產

估價師得依勘估建物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布

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中的建築工程類物價指數調整之，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未公布，則依照行政院主計總

處物價統計月報中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建築工程類指數

表調整之。

15、本標準表所列單價適用於地下室停車位為坡道平面式，

如有其他車位型式(例如升降機械、塔式車位等)，則依

其設備之型式、數量，按增設之設備費用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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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若興建之建物總面積量體過小未達一般營建經濟規模，
營造施工費單價得就本公報所訂基準敘明理由酌予提高。
若興建建物總面積量體達到足以降低營造成本，則營造
施工費單價得就本公報所訂基準敘明理由酌予調降。

17、勘估建物樓層數超過本標準表之最高層數者，應參酌
本標準表及建物現況調整或請專家協助決定其營造施工
費單價。

18、本表於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上漲或下跌達 15%時，進行
修正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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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費率
1、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等費率，本會規定如下。
但因情況特殊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其費率之推估，
不在此限。

2、廣告費、銷售費按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至百
分之七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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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費

不含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立公共基金，按總成本
或總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三推估。

包含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立公共基金者，得提高
管理費用率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或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推算之。

4、稅捐按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之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
之一點二推估，或就勘估標的之地價稅、營業稅等稅
捐，按實際情形估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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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

細 目 經濟耐用年數

辦公用、商店用、住

宅用、公共場所用及不

屬下列各項之房屋

１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 50
２加強磚造 35
３磚造 25
４鋼架造(有披覆處理) 20
５鋼架造(無披覆處理) 15
６木造 10

變電所用、發電所用、

收發報所用、停車場用、

車庫用、飛機庫、貨

運所用、公共浴室用之

房屋及工廠廠房

１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 35
２加強磚造 30
３磚造 20
４鋼架造(有披覆處理) 15
５鋼架造(無披覆處理) 10
６木造 8

1、本會訂定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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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殘餘價格率
建物之殘餘價格率

建物構造種類 殘餘價格率(%)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 8~10

鋼骨造（SC） 8~10

鋼筋混凝土造（RC） 4~5

加強磚造 0

磚造 0

鋼架造 8~10

木造 0

石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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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物殘餘價格率指建物於經濟耐用年數屆滿後，
其所剩餘之結構材料及內部設備仍能於市場上出售

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例。

3、建物之殘餘價格率得由不動產估價師視該建物之
實際狀況及社會習慣判定之，但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其有異於本公報規定時，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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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報

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開發或建築工期 利潤率

1 年(含)以下 8%~20%
超過 1 年~2 年(含)以下 10%~22%
超過 2 年~3 年(含)以下 12%~24%
超過 3 年~4 年(含)以下 14%~25%
超過 4 年~5 年(含)以下 15%~26%
超過 5 年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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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利潤率應視勘估標的工程規模、開發年數與經
濟景氣等因素，考量區域市場、個案經營風險及開發
或建築工期之長短於上表利潤率區間內判定之。但如
因特殊情況(如規模過大或過小)或勘估標的屬情形特
殊之土地用地變更或開發，致其利潤率超過本表所定
之標準者，得依市場實際狀況決定適用之利潤率，並
於報告書內詳細敘明理由。

3、各地方公會轄區有另訂標準者（詳如附表二），依
其標準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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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專業研習會

第三部分 不動產估價（成本法）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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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案 例
臺灣□□地方法院

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減少價金事件
鑑定報告書

四、鑑定要旨：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來函囑託本會調整鑑定事項如下：
系爭不動產「房地」（土地地號：□□市□□區□□段149

地號）於交易當時之價值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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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不案 例

五、鑑定依據：

1、臺灣□□地方法院000.9.27.新北□□□110年度訴字第0000號

2、新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鑑定手冊，109年。

3、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2015、2019鑑定手冊。

4、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七、鑑定標的物之構造、用途及現況：

1、構造：鑑定標的物所屬整棟樓房為地上5層地下0層（參考使照）

鋼筋混凝土構造之建築物，屋齡約35年〔使照：75重使字第0000號〕。

2、用途：平面格局係供住宅使用。(目前無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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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不案 例

八、鑑定經過情形︰

1、會同原告代表與被告代表於民國000年00月29日中午至鑑定

標的物現場會勘並拍照紀錄。

本次會勘時，對本件鑑定房屋之3樓平面格局先行初步瞭
解，系爭房屋平面格局係供住宅使用，但目前無人居住。

目前系爭房屋室內之牆壁(包括柱)、平頂(包括樑)之外觀表
面就如同一般居家注重美觀乾淨之住家，整理得窗明几淨，各
居室均尚清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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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不案 例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估價方法：成本法】分析鑑定
標的物於 民國109年11月之推定試算價格如下：

01.移轉建築改良物面積：144.94平方公尺≒43.84坪
02.建築改良物建造單價：經調查新北市三重區109年11月

5層店鋪住宅之建造單價為106,511元/坪
03.移轉建築改良物重建價格： 106,511×43.84＝ 4,669,432元
04.鋼筋混凝土構造、屋齡35年折舊率： 1％×35＝35 ％
05.移轉建築改良物折舊金額：4,669,432元×0.35＝1,634,301元
06.移轉建築改良物現值： 4,669,432－1,634,301＝3,035,131元
07.移轉建築改良物之合理規劃設計費用 3,035,131*7％＝
212,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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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不案 例
08.移轉建築改良物之合理管理費用及稅捐利潤3,035,131*10％＝

303,513元
09.移轉建築改良物之買賣總費用： 3,551,103元
10.土地持分面積： 32.01 m2

11.公告土地現值為： 269,623元/m2

12.土地之合理市場交易價格為： 269,623×32.01＝8,629,103元
13.移轉土地之管理費用及稅捐利潤： 8,629,103元×8％＝690,364元
14.移轉建築改良物之買賣總費用： 9,319,918元
15.移轉建築改良物及土地之合理仲介費用為5％： 465,996元
16.移轉房地買賣總價： 3,551,103＋9,319,918＋465,996＝13,337,0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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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成本法推定鑑定標的物於民國109年11月之試算價格為：

13,337,017元。
依前述，以比較法推定鑑定標的物於民國109年11月之試算價格為新台
幣14,515,599元，以成本法推定鑑定標的物於民國109年 11月之試算價
格為新台幣13,337,017元，兩者差距在百分之二十之合理範圍，
但考量一般不動產買賣市場行情實務，「比較法」是較貼近於市場行
情，故以「比較法」估算出之試算價格採 2/3之

權重，以「成本法」估算出之試算價格採1/3之權重。
〔14,515,599元×2/3〕＋〔13,337,017元×1/3〕

＝9,677,066元＋4,445,672元
＝14,122,7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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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專業，成就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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